
（民）勞職訓 03-（民）表三 

申請職場達人獎勵金切結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申請新北市政府職場達人獎勵計畫，約定事項如下： 

一、 本人已詳閱計畫規定，並已確認非在學學生、公司或行(商)號負

責人，且符合相關資格條件(資格條件詳如計畫)，並未重複申請

其他機關之技術士證照獎勵。如有不實，本人同意歸還所領取之

獎勵金及獎狀/座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二、本人同意由政府機關查詢其戶政、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勞工職業

災害保險相關資料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，本案之個人資料，將依個

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，若不同意查詢個人相關資料，將無法進行

資格審核處理作業。 

 

 

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） 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  

聯絡地址： 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